
维修纠纷绵延五年
工商调解圆满解决

本报讯 通讯员陶晓报道：纠缠了5年，
终于在工商的调解下得到圆满解决，消费者
王某总算消除了心结。

5月10日，通山县工商局黄沙工商所接
到县局12315消费者申诉举报中心转来的电
视机维修服务投诉案。经了解，消费者王某
在五年前购买了一台“飞跃”牌电视机，是一
台目前已经停产的组装电视机，先后维修过
五次，因其本人常年在外打工，经销商又无从
购得维修配件，故而电视机故障一直没有得
到解决。调解发现，因王某在购买商品时没
有向销售商索取购货发票，双方在商品品牌、
购货时间、保修承诺方面存在很大争议，工作
人员认为消费者常年在外打工耽搁了电视机
维修，经销商以没有配件为由多年故意拖延，
双方均有主观过失责任。本着化解矛盾纠纷
的宗旨，经过三轮调解，最终经销商徐某同意
一次性支付王某200元赔偿金，王某对此结
果表示满意，双方化干戈为玉帛。

夸大“DHA、ARA”含量
通山查处产品虚假宣传案

本报讯 通讯员杨明报道：近日，通山县
工商局消保分局查处了一例奶粉虚假宣传案。

执法人员在市场巡查中发现，由陕西某
乳业公司生产的“乳尊”系列婴幼儿配方羊奶
粉，包装物标注“四倍DHA、ARA”、“4倍于
2007年原配方的DHA、ARA”等字样。通
过抽样送检、向厂商索要2007年奶粉质检报
告的方式，执法人员发现在市场销售的奶粉
真实的DHA、ARA含量明显低于其包装标
签上标示的含量，完全没有达到2007年原含
量的四倍。

利用营养含量作虚假宣传的此类案件较
为隐蔽，又违反市场公平竞争原则，为企业谋
取非法利润。通山县工商局消保分局执法人
员搜集相关证据证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对
该违法行为作出了相应的行政处罚。

本报讯 特约记者王铄晖、通讯员宋梦
燕、左松龙报道：6月17日，通城县食品药品
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该县农业、工商、
质监、卫生、畜牧、药监等职能部门，以及部
分食品企业，在县城中心广场举行食品安全
宣传周启动仪式，向群众宣传食品安全的相
关知识，提升人们对食品安全的防范意识。

该县食品药品安全办负责人介绍，这次

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是国家、省、市、县同
步开展的一次宣传活动，主题是“社会共治，
同心携手维护食品安全”，目的在于督促监
管部门加强食品安全监管，督促食品企业自
律，提高广大群众的饮食安全意识和防范意
识，提高食品生产、经营者诚信意识和责任
意识。

通城在强化部门监管，对违法违规者实

行“零容忍、严打击”的同时，突出社会共治，
落实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办法，降低举报门
槛，方便群众举报食品安全方面的违法线
索，逐步形成维护食品安全的强大合力。

据悉，此次启动仪式当天，各成员单位
共悬挂宣传横幅8条，展出展板22块，发放
宣传单2500余份，现场接待咨询群众1000
余人。

6月19日，记者在咸安区游泳中心看到，广大市民正在水中嬉戏，享受夏日清凉。连日来
的高温酷暑天气，让许多能够避暑的娱乐项目重回人们视野，清凉又好玩的游泳运动更是受
到消费者的追捧。 记者 程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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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蚊产品种类繁多

随着气温的升高，市民纷纷打起了“防
蚊驱蚊保卫战”，各种驱蚊产品便成了市民
追捧的对象。记者从各大超市了解到，虽然
传统蚊香仍占有一席之地，但随着液体电蚊
香、电热蚊香片等新型灭蚊产品的出现，人
们的选择也越来越多。

在中辉国际广场武商量贩超市，货柜上
摆满了液体蚊香、灭蚊灯、电热蚊香片等新
型灭蚊产品，传统蚊香只占了很小一部分。
正在购物的朱女士表示，自己更愿意使用电
热蚊香，因为传统蚊香燃烧留下的粉末，影
响家里的卫生。张先生说，从去年开始家中
就用液体蚊香了，觉得效果挺好，气味也不
大。

市民李涵说：“液体蚊香洒在屋里可以
驱蚊子，可以给小孩子擦在身上，免受蚊虫
叮咬。”

据了解，今年驱蚊产品的价格一般在几
元到几十元不等。虽然上市的时间不长，但
是销量却非常多。

该超市工作人员说：“蚊香有两种，一种
是电蚊香，一种是老式的盘蚊香，一般老人
和小孩都选择无味蚊香，成年人选择带有香

味的。”
据了解，新型灭蚊产品价格与普通蚊香

相差不多，倍受消费者青睐，但部分产品会
导致儿童、孕妇、老人及过敏体质者出现不
良反应。相关人士提示消费者，一定要选用
通过检测的合格产品。使用蚊香、灭蚊片
时，要保持房间通风状态。为幼儿防蚊，应
尽量使用蚊帐，在室内放上几盒开盖的风油
精、清凉油或在墙上涂点薄荷，也会起到驱
蚊效果。在身上或枕头上洒少量的香水或
花露水，也可以驱蚊。

无毒产品并不存在

驱蚊产品大都含毒吗？是否有一款纯
天然的产品，可以让我们安全地免除蚊虫的
骚扰？

市中心医院同济咸宁医院内科专家周
鼎介绍说，蚊香类产品中的有效成分基本都
是菊脂类物质。但是，市场上的喷雾式灭蚊
杀虫剂及蚊香、电蚊香液中的有效驱蚊成
分，并非天然菊脂，而是人工合成的“胺菊
酯”、“氯菊酯”、“氯氰菊酯”等菊酯类神经杀
毒剂，当蚊香被点燃，或者电蚊香被通电加
热以后，菊酯类成分便受热挥发，以此麻痹

蚊子的神经末梢，甚至杀死蚊子。
“不过，在刺激蚊子神经的同时，其实对

人的神经也会产生影响。”周鼎说，盘蚊香点
燃时，通常烟雾较大，容易引起呼吸道感染；
喷雾式灭蚊产品含有酒精、煤油与杀虫剂等
毒性物质，会带来二次污染，严重者会使人
中毒；电蚊香在通电时，源源不断地释放除
虫气体，导致使用人出现喉咙痛、鼻塞、头痛
等症状。

大多数灭蚊产品的溶剂是煤油和酒精，
这两者对人体呼吸道都有刺激作用，尤其不
利于婴幼儿、老人、哮喘病人和孕妇。

由此，真正无毒的灭蚊产品并不存在。
实际上，在杀虫产品的外包装上都应标有

“微毒”、“低毒”的标志，而强调无毒无害的
产品，不是虚假宣传，就是假冒产品。

专家提倡物理驱蚊

周鼎提醒消费者，在购买驱蚊用品时，
要注意产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厂家地址
等信息是否齐全。同时，凡是市场上销售的
正规驱蚊类产品，包装上应有“三号”，即农
药登记号、企业标准号、地方卫生审批号。
另外，还应有“低毒”或“微毒”等字样。

不过，选到了好产品只是第一步，掌握
正确使用驱蚊产品的方法也很重要。电蚊
香片和液体蚊香最好睡前半小时开始使用；
在空调房内，最好不使用蚊香；使用蚊香时
应打开窗户，保持空气流通；老人、幼儿、孕
妇、慢性病患者应慎用或不用蚊香，可使用
蚊帐等防蚊用品。

针对各种热卖的驱蚊产品，周鼎提醒广
大消费者，真正有效灭蚊需从整治身边环境
着手，清除小区和家庭蚊蝇孳生的积水场
所，防止蚊子幼虫繁殖才是根本。对婴幼儿
来说，最天然的驱蚊办法是物理驱蚊，家里
最好装上纱门纱窗，睡觉时使用蚊帐，适度
使用电蚊香等产品。各种新型的驱蚊产品
效果暂时不能确定，而且接触皮肤的产品可
能导致过敏。使用一些驱蚊产品的过程中
出现中毒、过敏的情况，必须立即停止使用，
然后到医院对症治疗。

高端瓶装饮水
市场遇冷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近日，记者在走访市内几
家超市卖场时发现，怡宝、农夫山泉、娃哈哈、冰露、康师
傅等品牌的水产品，占据了绝大部分货架，而昂贵的进口
水和高价国产水份额较往年减少了很多。

在中百仓储，记者发现，一瓶1500ml的法国依云瓶
装水销售价格为24.8元，一瓶500ml的西藏5100冰川
矿泉水价格是9.8元。但顾客买水时，大多会选择大众
品牌，而很少选择高端矿泉水。

市民蒋女士说，一瓶1500ml的法国依云瓶装水价
格是24.8元，但一瓶同样规格的冰露却只要1.7元，“水
是日常消耗品，平均一家人一天大概喝掉两、三瓶左右，
如果喝冰露，一天大概就花5.1元，但要是换成24.8一瓶
的依云，一天就得花74.4元，这对普通家庭来说是一笔
不小的开支。”

业界人士介绍，高端水、冰川融水一般开采于优质的
水源地，由于其品牌的珍贵，开采的艰难，以及其所有独
特的物理特性，比如氘的含量较低、呈弱碱性、小分子团
等，而使其销售价格偏高。

分期付款
成电器新卖点
本报讯 见习记者赵晓丽报道：买房能按揭，买空调

也能分期付款？今年夏天，分期付款买空调、洗衣机、热
水器等电器产品成为消费新方式，为咸宁电器市场注入
一股新的力量。

近日，中百仓储对面的美的家电家具城首家在温泉
推出分期付款买家电。空调、洗衣机、热水器等每台产品
上面都有一个纸牌子，价格和月付金额标示得很醒目。

“只要金额超过600块，就能办理分期付款业务。3
个月，甚至两年付清都可以。”店员介绍，无需办理信用
卡，手续齐全就能参与这种购买方式。每个月支付一定
的利息，按月还款，一台价值几千块的空调或者洗衣机马
上就可以带走。

分期付款的消费群体主要是踏上工作岗位不久的年
轻人，他们经济能力一般，还不足以承受一次几千块的巨
额消费。“前几天就有刚在温泉上班的男孩子，分三个月
买了一台2380元的壁式空调。”店员告诉记者。

金价再跌
市民理性观望
本报讯 见习记者孔伏波报道：近日，国际金价再次

受挫，黄金一路跌破1230美元/盎司的重要关口，跌幅高
达23%，但之前黄金卖场人潮涌动的现象并没有重演。

6月28日，记者走访市场发现，随着国际金价的下
跌，各黄金首饰店均相应下调金条和金饰价格，有的专卖
店金价降至307元每克，但人气并不算旺。记者从市农
行了解到，银行方面实物黄金价格为269元每克。

与上一轮金价下跌全民抢金的疯狂局面相比，本轮
金价下跌，市民倒表现得相对冷静。购买金饰金条的人
数略有增加，但并未出现金条金饰被抢光的局面。

入夏后，不少市民出门前都会在包里备
一瓶水，瓶装水的销售也跟着迎来了新一轮
旺季。一瓶水虽然不贵，可细心的消费者却
发现，在不同的地方销售，其价格悬殊。在

“市场自由定价”环境里，商品差价大的情况
是否合理呢？记者由此展开调查走访。

记者调查：
同款瓶装水差价高达3倍
6月27日，记者在中百仓储、武商量贩、

瑶池酒店、公馆KTV、华谊电影院等卖场发
现，一瓶550ml的农夫山泉在大型超市的零
售价多为1.5元，在小型超市、报刊亭，每瓶
的售价为2元，在酒店、宾馆、电影院等地，则
被卖到了3元甚至5元。

同样，一瓶550ml冰露矿泉水，在超市
一件（12瓶）只要7.9元，而单买一瓶，大超市
一般是1元，小超市报刊亭则是1.5元，但在

酒店、宾馆、电影院则一般要卖到2元至3
元，价差近3倍，甚至更高；娃哈哈550ml瓶
装纯净水在大型超市零售价为1.5元/瓶，在
便利店、报刊亭零销售价为2元/瓶，而电影
院、宾馆、酒店、车站等地方却卖到了3元至5
元/瓶。

消费者：
定价应考虑市民感受
对于同样大小的一瓶矿泉水高达3倍以

上的差价，大多市民表示“很难接受”。
“同样一瓶农夫山泉，在酒店内买，一瓶

就要花掉3元、5元钱，买一件就要36元，多
出的钱差不多可以多买两三件了。”较真的市
民周女士算了一笔账，认为一瓶水高达3倍
的差价很不应该。

而正在中百仓储选购瓶装水的叶先生
表示，自己每次都会在大型超市买4件水

带回家，出去唱歌、看电影或者坐公交车
时，都自备一瓶。虽然一瓶水的零售价只
要2至5元，但是每天买的话也是一笔不小
的开支。

在一些装潢较为奢侈的地方，有些市民
甚至不敢买水喝。市民刘女士表示，希望相
关部门在给瓶装水定价前，应该先考虑一下
当地消费者的感受。

卖场商家：
进场费影响售价高低
一般而言，决定商品价格的因素有很

多。除了基本成本以及增值税之外，一种商
品进入大型卖场，都要付进场费，这个进场费
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一般会根据产品种类、品
牌的差异进行调整。

超市、卖场对商品进行一定比例的扣点
提成也是决定商品价格的因素之一。“扣点占

商品售价的大头，有的地方所销售的商品贵，
主要是因为扣点太高。”正在温泉路一中型超
市整理货柜的业务员小陈透露，他所在的这
家商场，扣点在20至36不等，即销售100元
上交给商场20至36元。这样一来，跟别的
扣点低的卖场一比，价格自然不能一样。

物价部门：
只要明码标价就合理
记者走访市物价局得到的回应是：在我

市市场上，包括瓶装水在内的96%以上的商
品都是实行市场调节价，商家有自主定价
权。“只要商品是明码标价，双方自愿交易，就
是合理合法的。”

换言之，不管一瓶水的售价是高还是低，
只要经过了物价部门的备案，都是合理的定
价。如果顾客觉得价格太高，可选择其他场
所或者品牌进行购买。

暑期消费

旅游“十注意”
记者 朱亚平 通讯员 冯伟

暑假来临，不少市民选择带孩子外出旅游，为了让市
民“开心旅游、满意而归”，6月27日，市消协发布了暑期
旅游消费警示：

警示一：要选择信誉好、正规的旅行社，注意查看《旅
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等相关证件；

警示二：签订旅游合同时，仔细查看合同条款上双方
的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对于模糊不清、表述不明的条
款要在补充约定中注明，对于一些容易引发纠纷的事项，
要在合同中明确约定，避免日后发生纠纷；

警示三：旅游费构成通常包括：交通费、住宿费、餐
费、景点门票、导服费、旅行社利润等。部分旅行社以诱
导强迫购物、增加自费项目来弥补亏损。市民不要贪图
小便宜，以防掉入不良旅行社的“低价陷阱”；

警示四：旅游者如遇到旅行社对老年人和儿童等群
体加收额外费用，可直接拒绝。已缴了额外费用的，要保
留相关证据，并向省、市旅游监管执法机构或消费者协会
投诉或举报；

警示五：在购物时，市民首先要多比价格，购买高档
商品要提前了解拟购商品的价位、款式等。付款前，核查
单据。确保交易时与售货员做出的口头承诺都清楚列明
在发票上；

警示六：慎防以老乡套近乎，再利用“成本出售”的诱
惑消费；

警示七：个别公众场所景点内不提前告知游客进入
场所需要收费，事后再索取高额费用；

警示八：参团旅游时，最好为自己购买保险，同时问
清理赔范围，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和旅游行程合理选择险
种，购买后应注意索要发票和保单；

警示九：出游时应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保护生态环
境，杜绝不文明行为；

警示十：发生纠纷时，市民要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
扩大，并注意搜集证据，及时与出发地或接待地旅游公司
联系，也可向主管部门投诉，或直接打12315投诉。

灭蚊产品花样繁多
专家建议: 物理驱蚊最安全

记者 刘漾

瓶装水价格悬殊为哪般
记者 朱亚平 通讯员 徐晓明


